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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公务车辆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公务车辆管理，提高公务车辆使用效益，节约经费，确

保运转有序和行车安全，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杜绝公务用车管理中各类违纪现

象和发生，根据上级有关公车管理的相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对原有制度

进行了修改完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务车辆，是指本校用于教学、科研及行政工作等公务

活动所配备的车辆。 

第三条 车辆管理的内容包括车辆日常管理、调度与使用、维修与保养、车

辆费用管理、驾驶员管理等。 

第四条 学校公用车辆管理坚持保障公务，集中管理，统一调度，符合标准，

注重节约，确保安全的原则。 

 

第二章  日常管理 

第五条 严格车辆管理。学校不设专车，公用车辆一律由校车队统一调配管

理，由车队专职司机驾驶，不得将车辆借与他人驾驶。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费

用及造成的一切后果由驾驶员自行承担，车辆行驶必需的相关随车证照（资料）

由驾驶员负责妥善保管。 

第六条 学校公务用车经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由财务管理服务中心将全

校公用车经费下拨至各单位用车专项经费项目内，各单位确定用车项目审批人，

该项目经费仅能用于车队派车，产生用车费用每月由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后勤办公

室与用车单位进行网上确认结算，增加用车结算透明度，促进车队服务水平和服

务质量。 

第七条 严格控制车辆运行费用。切实加强车辆用油管理，严格执行“一车

一卡”加油办法。驾驶员持本车加油卡到指定加油站加油，车辆管理人员根据加



2 
 

油站提供的加油记录小票。与驾驶员提供的数据进行核对，准确掌握每台车的耗

油情况。 

第八条 严格执行车辆回学校停放制度。未外派公出的车辆必须停放在车队

停车场。  

 

第三章  调度与使用 

第九条 严格执行公车统一派车制度。学校各单位根据公务需要向车队提出

用车需求，说明用车时间、地点和人员，由校车队专职调度员，对公车实行统一

调度安排。 

第十条 严禁公车私用。违反者，将按相关规定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 

第十一条 规范车辆使用，有效管理公务用车  

1.日常办公用车管理 

节约公务车辆运行成本，尽量减少车辆外出次数，可合并用车的，应合并派

车。 

2.长途用车管理 

长途用车是指因工作需要到市外（不含本市所辖区、县和潮汕机场）的用车。 

为减少长途行车安全隐患，节约能耗和费用，严格控制长途用车。因特殊情

况确需长途用车的，须经用车单位领导同意后由车队统一安排车辆。  

3.救护车管理 

校医院救护车由校医院值班医生负责派车，车队负责安排值班司机轮值待

命。 

第四章 维修与保养 

第十二条 车队队长负责安排公用车辆检查、维护，按时进行保养，确保车

容整洁、车况良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严防事故发生。 

第十三条 学校车辆的维修、保养，须到学校通过公开招标中标签订服务合

约指定维修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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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车辆管理人员负责对维修项目和质量进行监督，统一负责全校所

有公用车辆年审。 

第五章 车辆费用管理 

第十五条 车辆相关费用必须实报实销，一经发现并证实乱报费用、将加油

卡交与他人或其他车辆使用等违反规定的行为，一律严肃处理。  

第十六条 车辆维修、保养，必须按规定填写《车辆常规检查/专项维修记录

表》，经车辆管理人员、资源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同时签字，方可进行；车辆维

修、保养费用定期结算，驾驶员不直接结账，只在维修厂家签字确认，由车辆管

理人员每季度或每半年统一结算一次；费用报销由车辆管理人员统一办理，经驾

驶员、车辆管理人员、资源管理服务中心领导、财务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签字后

报销。 

第十七条 学校公务车辆因工作需要产生的停车费、过路费等应由用车单位

承担的费用，由驾驶员填制费用报销单，经车辆管理人员、主管部门审核签字后

报销。严禁大手大脚，损公肥私，经核实属弄虚作假从中谋利的，从严从重处理。 

第六章 驾驶员管理 

第十八条 对驾驶员的要求 

1.加强学习，钻研业务，不断提高政治思想素质和驾驶技能。 

2.爱岗敬业，任劳任怨，听从统一调度，服从工作安排。无出车任务时，应

坚守工作岗位，自觉遵守单位作息时间。 

3.禁止在工作时间内或公务接待活动中饮酒或酒后驾驶公车。  

4.遵章守纪，文明行车，严格执行交通安全法规。  

5.注重形象，做好服务。注重个人仪表和言行，维护单位形象和利益。  

6.厉行节约，力戒浪费。严禁将加油卡交与他人使用，一经发现，严肃纪律

处理和经济处罚，聘用人员，一律解聘。 

7.车队调度员必须保持 24小时通讯畅通。 

8.公用车钥匙由车队调度员统一管理。  

第十九条 驾驶员的出差补贴严格执行单位的统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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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驾驶员因公出车，如发生交通事故，依据交警部门的鉴定结果，

按照责任的划分及形成的后果等情况，承担相应责任（承担事故主要责任的，驾

驶员承担保险赔付后余额的 5%—10%的经济责任，承担次要责任的，驾驶员承担

保险赔付后余额的 1%—5%的经济责任）；驾驶员因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等原

因受到处罚的，一切责任自负；未经安排私自出车发生的交通事故，除按本规定

第九条进行处理外，由此形成的一切后果由驾驶员个人承担。  

第二十一条 驾驶员不服从管理，多次违反单位规章制度的，正式员工依据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相关管理规定予以处理；临时聘用人员依据双方签订的合

同，给予诫勉谈话直至辞退处理。 

第二十二条 单位每年对驾驶员进行考核，确定考核等次，并将考核结果作

为是否适合岗位要求、次年是否续聘的直接依据。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由资源管理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